
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

第二十三屆校運會  通告 (202404233) 

 

敬啟者： 

 本校第二十三屆校運會謹定於二零二四年五月十日(星期五)假荃灣城門谷運動場

舉行，本年度將加設下午親子活動。有關詳情臚列如下： 

 

 

(一)學生參加運動會的事宜 

 

 

 全體學生須於當天上午 8:00前回校，校運會約於下午 3:15結束。 

 當天放學安排： 

1.家長隊：學生將返回學校等候家長接送，時間約於下午 3:30到達學校； 

          若家長將會到運動場觀賞賽事、擔任家長義工或參加下午親子活動，  

          亦可待完結後在運動場接學生放學。 

2.歸程隊：由教師帶領，於運動場開步。 

3.校車隊：校車由運動場開出。 

 學生應穿著夏季體育服裝，如有需要請自備學校運動外套。 

 學生比賽不得使用釘鞋。所有學生須自備飲用水。 

 當天飯商將提供簡單午膳，沒有訂飯的學生須自行準備午餐。 

 

 

(二)家長參加運動會的事宜 

    本校現誠邀  貴家長觀賽、擔任家長義工或參與下午親子活動，詳情如下： 

 

 

1. 觀賽家長 

 歡迎所有家長出席校運會，觀看學生比賽情況，屆時請帶備入場券。 

    (入場券將於 8/5派發) 

 

 

2. 招募家長義工 

 校運會將進行多項比賽和活動，校方需招募家長義工約 40人，協助比賽順利進行、 

看台上看管學生秩序及學生午膳情況等。 

 有意成為義工的家長請填妥回條交班主任處理。如 5 月 5 日前未收到「家長義工

須知」將作落選論，請家長留意。 

 工作將由校方編配，敬請留意當天分工安排。 

 當天工作活動時間由上午 8:00至下午 2:00 (校方將為家長義工提供午膳)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3. 下午親子活動 

   歡迎所有家長參加下午親子活動，詳情如下： 

集合時間： 下午 1時 15分 

集合地點： 城門谷運動場入口接待處（家長須自行前往） 

服    飾： 家長須穿著輕便運動服及運動鞋 

活動項目: 快樂傘、搬運工、平衡寶寶 

備    註: 

- 在回條示覆參加下午親子活動的家長，請依照集合時間到達， 

   校方不作另行通知，敬請留意。 

- 家長可同時參與義工及下午親子活動。 

- 當天不設課後活動。 

- 如有疑問，可致電 24165447向胡振威老師查詢。 

 

 

 

此致 

貴家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            
     郭敏麗 

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回   條 

敬覆者： 

本人已知悉  貴校有關第二十三屆校運會通告之詳情，同意學生出席校運會，

並確認敝子弟之身體狀況，適合  不適合 參加校運會之相關活動。 

放學方式: 家長將在運動場接學生放學             依平時歸程隊放學 

          校車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在學校接學生放學 

1. 觀賽家長 

      本人將到場觀賞賽事。 

      本人將不會到場觀賞賽事。 

 

2. 招募家長義工 

      本人願意協助學校運動會工作。 

        家長義工姓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與學生關係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        聯絡電話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      本人無意擔任家長義工工作。 

 

3. 下午親子活動 

    本人報名參加下午親子活動。 

      參加活動家長姓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與學生關係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      於本校就讀的其他子女姓名： 1.___________(  )班 2.___________(  )班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___________(  )班 4.___________(  )班 

 本人無意報名參加下午親子活動。 

（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上號） 

 此覆 

香港道教聯合會 

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校長 

家長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家長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   ） 

         班    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二四年四月________日 

 

 


